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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盐城维信电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盐城维信” ）、盐城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东山” ）于

近日分别收到《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盐城维信电子有限公司 盐城东山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 GR201932001038 GR201932009006

发证时间 2019年11月7日 2019年12月6日

有 效 期 三年 三年

批准机关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

江苏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盐

城维信、盐城东山将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通过后三年内（2019年至2021年）享受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经测算，该税收优惠政策不会对公司已披露

的2019年度整体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盐城维信《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盐城东山《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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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获得审议通过的提案有：

提案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提案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提案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提案4《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提案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提案6《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提案7《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提案8《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提案9 《关于拟定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9-2021年）〉的议案》；

提案1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提案11《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提案均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5、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3月30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

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3、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青岛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刘国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0名， 代表股份667,

499,4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6776%。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代表股份331,889,18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26.6892%。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7名，代表股份335,610,279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6.9884%。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17人， 代表股份91,

266,5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3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13,5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8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90,253,00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2578%。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分别审议了：

1、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8）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9）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10）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400,56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0.0094%；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9.8113%。

该项子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69,686,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20,38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3335%。

3、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未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59,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52%；反对1,

1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7%；弃权245,36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92%。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84,0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043%；反对1,17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47%；弃权10,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5、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未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69,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67%；反对1,

1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7%；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94,0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53%；反对1,17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47%；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未通过《关于拟定〈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9-2021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91,9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700%；反对1,

14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21%；弃权245,358,8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9%。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同意90,116,3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97%； 反对1,148,

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85%；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10、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45,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31%；反对1,

196,5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69,9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1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未通过《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0,968,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0664%；反对1,

17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59%；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7577%。

该项提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提案，该项提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90,092,48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35%；反对1,17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65%；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志芹、孙美莉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0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 ）接受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或“海联金汇” ）的委托，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华人

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现行有效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0年3

月30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威路162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经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2.�公司2020年3月14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3.�公司2020年3月14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4.�公司2020年3月14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5.�公司2020年3月14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6.�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7.�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8.�深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9.�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10.�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实并提供

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

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

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

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发

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对本次债券发行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

有关机构并公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

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

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0年3月1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议案》， 决定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海联金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0年3月14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海联金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 ）。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下午14:00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青威

路162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3.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3月30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3月3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本次

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

（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持

股证明、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相关资

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331,889,1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6892%。

根据深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31,889,18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6.9884%；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

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1,266,58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7.3393%。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67,499,461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53.6776%。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含以视频方式出席）以及本所律师，公司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本所

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

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 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

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

联网投票系统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

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

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5发行数量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6限售期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8上市地点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安排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决议有效期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00,562,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0094％；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65,740,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9,686,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3554％；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20,383,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38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2.3335％。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59,6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52％； 反对1,17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7％；弃权245,36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84,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43％；反对1,17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7％；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

下：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69,6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67％； 反对1,172,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7％；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94,0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53％；反对1,17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关于拟定〈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

年）〉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91,9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700％； 反对1,148,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1％；弃权245,358,8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116,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97％；反对1,14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85％；弃权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45,588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31％； 反对1,196,59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3％； 弃权245,357,27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69,9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

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89％；反对1,196,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420,968,08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0664％； 反对1,174,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59％；弃权245,357,27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5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0,092,487股，占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

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35％；反对1,17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孙志芹

孙美莉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691

证券简称：冀凯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6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220万元–260万元 盈利：149.59万元

注：本格式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及公司上下游企业复工延迟，物流受

阻，导致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业绩出现亏损。 目前公司已全面复工，生产经

营活动有序开展。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Ο二Ο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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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天津聚金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聚金” ）的通知，天津聚金将所持有公司并质押给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的无限售流通A股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相

关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天津聚金 否 1 0.0000001% 0.00000001%

2019年4

月15日

2020年3月

27日

国海证券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天津聚金及一致行动人天津润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润鼎” ）、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润泽”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天津

聚金

90,702.95 16.99% 85,163.33 85,163.33 93.89% 15.95% 0 0% 0 0%

天津

润泽

16,129.58 3.02% 3,767.00 3,767.00 23.35% 0.71% 0 0% 0 0%

天津

润鼎

49,891.44 9.34% 36,436.34 36,436.34 73.03% 6.82% 0 0% 0 0%

合计 156,723.97 29.35% 125,366.67 125,366.67 79.99% 23.48%

二、其他说明

公司收悉的股东通知函表示：天津聚金、天津润鼎、天津润泽互为一致行动人且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三、备查文件

1、通知函；

2、股份解除质押相关证明文件；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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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票被司法拍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证券简称：金洲慈航，证券代

码：000587）今日收到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盛运” ）的告

知函，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盛运所持的公司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司法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被拍卖股数（股） 拍卖人名称

本次司法拍卖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拍卖原因

安徽盛运 否 19,963,056

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

22.24% 司法诉讼

合计 19,963,056

二、本次司法拍卖的结果

根据安徽盛运出具的《关于持有金洲慈航股票被拍卖情况的告知函》获悉，2020年3

月18日， 安徽盛运所持有的金洲慈航19,963,056股股票已通过淘宝网进行网络司法拍

卖，根据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查询得知，谢嘉谊通过竞买

号E0248以31,741,259.04元竞得上述股票。

拍卖完成后，安徽盛运仍持有金洲慈航股票89,743,488股，占金洲慈航总股本比例

为4.27%，不再为5%以上股东。

二、股东股票被司法拍卖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安徽盛运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股票被司法拍

卖事项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也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或控制权

发生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2、本次安徽盛运持有的金洲慈航部分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标的物是

否能够拍卖成交具有不确定性，最终结果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拍卖成交

确认书》为准。

3、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司法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

2、安徽盛运关于持有金洲慈航股票被拍卖情况的告知函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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